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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债权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乙方（保证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本合同各方经平等自愿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规，签订本合同以共同遵守。
一、被担保的主债权
1.甲方于  年  月  日与  有限公司（以下称债务人）已经签订或即将签订编号为  的  合同（以下称“主合同”）。乙方为债务人履行主合同约定的义务提供保证。
2.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元（￥  元）。
二、保证方式
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三、保证担保的范围
乙方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主合同中约定的全部债权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所花费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保险费、评估费、拍卖费、保管费、鉴定费等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四、保证期间
1.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主合同中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从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五、陈述与保证
乙方应如实向甲方提供其财产情况和信用状况等有关资料，并保证前述资料的准确、真实、完整与有效。
六、公告催告
1.乙方存在逃避甲方监督、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恶意逃废债务或其他严重违约行为时，甲方有权向有关部门或单位及个人（包括但不限于：政府部门、联系人、上下游客户、媒体、征信机构等）予以通报，通报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函、短信、微信、电话、张贴公告等方式，并有权在新闻媒体上公告催收。
2.甲方作出的通报和公告行为视为向乙方主张权利。
七、特别约定
1.因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使得甲方知悉的乙方的债务、财务、生产经营情况，甲方应当保密；甲方应法律法规要求或根据本合同约定披露的除外。
2.如主合同签订在后，乙方不得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乙方已经知悉主合同内容。
八、争议解决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的管辖，各方同意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九、合同联系方式
1.为更好的履行本合同，双方提供如下联系方式：
（1）甲方联系方式
地址：
联系人：
手机：
微信：
电子邮件：
（2）乙方联系方式
地址：
联系人：
手机：
微信：
电子邮件：
2.通过电子邮箱及其它电子方式送达时，发出之日即视为有效送达。
3.通过快递等方式送达时，对方签收之日或发出后第三日视为有效送达（以两者较早一个日期为准）；对方拒收或退回的，视为签收。
4.上述联系方式同时作为有效司法送达地址。
5.一方变更联系方式，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否则，该联系方式仍视为有效，由未通知方承担由此而引起的相关责任。
6.本联系方式条款为独立条款，不受合同整体或其他条款的效力影响，始终有效。
十、特别声明
1.乙方声明：乙方已经详细阅读了本合同、主合同及附件的全部条款及内容，甲方已经就本合同全部条款及内容向乙方做了详尽的解释和说明，乙方完全了解本合同全部内容。
2.乙方声明：就本次担保，已经履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程序以及其他批准程序（如有），具备签订和履行本合同的权限。乙方不得以未经相关程序为由主张保证合同无效与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十一、附则
1.本合同一式二份，合同各方各执一份。各份合同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应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
3.本合同经各方签名或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合同正文）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对外担保股东会决议
  公司第  次股东会会议决议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应出席会议股东：  
实际到会股东：  
缺席股东：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同意  公司为担保  合同的履行，向债权人  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三年。
本次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股东会决议产生的所有法律责任概由本公司承担。

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到会股东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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